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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无党派人士推荐认定登记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：

根据《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办公室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

无党派人士推荐认定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，现就我校开展无党派人

士推荐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的意义

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，做好无党派

人士推荐和登记工作，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

政治协商制度的影响，有利于无党派人士的培养、选拔和使用，

有利于增强无党派人士政治上的归属感和荣誉感，强化责任意识

和参与意识，提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。

二、人选条件及范围

（一）无党派人士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政治坚定。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定不移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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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积极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做贡献；

2.身份特征。没有参加任何党派，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，具

有一定社会影响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具有较高素质；

3.业绩突出。在本领域、本专业和本职工作中有比较深的造

诣，做出一定的成绩和贡献；

4.群众认同。社会责任感强，公众形象好，所联系群众普遍

认可；

5.学历年龄。一般应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，年龄不超过 55

周岁，代表性较强的可适当放宽；

6.自愿参与。本人主动参与建言献策，积极热心为学校发展

和社会事业建设提出意见建议、参与调研等活动。

（二）无党派人士应符合以下规定范围之一：

1.市级以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；

2.担任市级以上人民团体、统战团体领导职务；

3.在学校担任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或学科（专业）带头人；

4.近 3年来受省部级及以上评选表彰的优秀模范；

5.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留学人员；

6.正高级职称人员；

7.获得博士学历人员。

三、推荐登记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。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对照无党派人

士条件和范围，遴选出本单位无党派人士初步推荐人选；

（二）征求意见。在征求本人意见和对人选进行考察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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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确定无党派人士推荐人选名单；

（三）填写表格。按照要求完整填写《陕西高校无党派人士

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汇总相关信息填写《陕西高校无党派人士

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（四）登记认定。校党委统战部对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

报送的《陕西高校无党派人士登记表》进行复核确认，经校党委

同意后报省委高教工委认定登记，由省委高教工委下发书面通

知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.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要在考察了解的基础上，按照

条件和范围，认真进行遴选推荐人选。

2.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应以本次推荐登记工作为契机，

建立本单位无党派人士信息库，加强对无党派人士的管理，及时

调整充实和更新。对无党派人士发生岗位变动、重大奖惩和加入

中共或民主党派等情况要及时报校党委统战部统一备案。

请校内各党委（直属党支部）4月 21日前将本单位拟推荐的

无党派人士名单及附件 1、附件 2表格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校党

委统战部邮箱， 4月 25日前将统战部审核后的纸质版附件 1（1

式 2份，包含本人彩色 2寸照片并由本人手写个人签名）及附件

2（1式 1份，各分党委盖章）报送党委统战部。

联 系 人：王金燕，江勃

联系电话：88302216

E-mail：xdtzb@nw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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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陕西高校无党派人士登记表

2.陕西高校无党派人士推荐汇总表

党委办公室

党委统战部

2017年 4月 15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中共西北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4月 15日印发


